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八 日 會 議  

資 料 文 件  

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就 委 員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會 議 上  

 

所 提 問 題 作 出 的 回 應  

 

  在二零 零八年三月二十六日會議上，政府答應就下列事

項提供書面回覆：  

( a )  除司法覆核、人身保護令等法律途徑，受隔離／檢疫的

人的權利的保障；  

( b )  “徵用＂的定義；  

( c )   為何《條例草案》不參照《專利條例》 (第 514 章 )，訂明

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會宣布進入公共衞生緊急狀態狀

況，和不時審視情況以決定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是否仍然

存在；  

( d )   鑑於《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》對公眾的影響，立法會

按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予以審批是否恰當；及  

(e) 政府會否因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，考慮補償受隔離

／檢疫的人在受隔離／檢疫期間蒙受的財政損失。  

U保障受隔離／檢疫的人的權利  

2 .  根據《條例草案》，“衞生主任＂包括衞生署署長、衞生

署副署長、衞生防護中心總監，以及由衞生署署長委任為衞生主

任或港口衞生主任的醫生。衞生主任在把某人隔離／檢疫之前，

必須有理由相信該人是某種指明傳染病 (即《條例草案》附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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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的傳染病或由《條例草案》附表 2 指明的傳染性病原體所引

致的疾病 )的受感染人士或接觸者。隔離／檢疫某人的決定，會

以應有的謹慎和經過適當考慮後作出。衞生主任會根據有關人士

的情況，例如病歷或接觸史、臨牀病徵或症狀、化驗結果等，以

及與提供這些資料的相關人士進行的討論，作出專業判斷。  

3 .  載於提交法案委員會的立法會 C B ( 2 ) 1 3 0 4 / 0 7 - 0 8 ( 0 2 )號文

件內的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例》 (即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日後根據

《條例草案》第 7 條訂立的規例 )草擬條文第 E4 條規定，隔離令

／檢疫令必須指明隔離／檢疫的條款。我們會在有關條款內提供

保障。受隔離／檢疫的人除了接受衞生主任規定其須接受的檢驗

或測試外，也可要求由其自行選擇的醫生為其進行醫學檢驗或測

試。該人也會接受定期醫學檢驗或測試，以審視其健康狀況。最

後一點但同樣重要，正如在上次會議中解釋，任何人如因衞生主

任的決定感到受屈，透過法庭尋求補救。他可申請司法覆核或人

身保護令，或依據《香港人權法案條例》 (第 383 章 )就違反其人

身自由和安全的事件提出訴訟。  

U“徵用＂的定義  

4 .  我們會研究“徵用＂一詞在本港其他法例的定義，並徵詢

立法會秘書處法律事務部的意見後，提供該詞的擬議定義。  

U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的宣布及持續時間  

5 .  根據《專利條例》第 72B 條的規定，為施行第 72C 至 72J

條 (有關進口強制性特許的條文 )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每當認

為為公眾利益而屬有必要或適宜時，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宣布

任何期間為極度緊急期間，以應付在香港出現的任何公共衞生問

題，或可能出現的公共衞生問題。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須不時

審視或安排不時審視導致作出該項宣布的公共衞生問題，或可能

出現的公共衞生問題。極度緊急期間一直持續，直至行政長官會

同行政會議藉在憲報刊登終止該期間的公告指明的日期為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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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《條例草案》第 8 條規定，如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認為

任何情況屬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

為防止、應付或紓緩該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，以及為保障公

眾健康，訂立規例。草案第 8 ( 4 )條已對“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＂作

出明確界定。當認為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已告終止時，行政長

官會同行政會議便會廢除為有關情況而訂立的《公共衞生緊急事

態規例》。  

7 .  由此可見，根據《專利條例》宣布一段期間為極度緊急期

間，與根據《條例草案》訂立《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》的目的

相同：就是在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認為香港出現威脅公共衞生

的緊急情況時，啟動處理緊急情況的機制。因此，行政長官會同

行政會議無須為該目的另行根據《條例草案》宣布進入公共衞生

緊急事態狀況。根據《國際衞生條例 ( 2 0 0 5 )》，政府有責任把公

共衞生緊急事態通知世界衞生組織，而政府也會作出公布，通知

公眾有關的緊急情況。  

8 .  雖然我們不會在《條例草案》中規定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

議會會就公共衞生緊急事態作出宣布，但當發生公共衞生緊急事

態時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仍會作出該宣布。  

9 .  至於審視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方面，由於訂立《公共衞

生緊急事態規例》會對香港造成重大影響，政府當然會不斷審視

有關情況，一俟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終止，便會廢除該規例。

不過，為了向市民保證《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》不會沒有必要

地維持有效，我們會考慮在草案第 8 條規定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

會議須不時審視或安排審視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，使該條與

《專利條例》的條文一致。  

 

 



 4

U立法會審議《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》  

10 .  我們必須強調，給予政府所需權力去及時控制公共衞生緊

急事態，至為重要。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，可使規例在憲報

刊登之日即時生效，同時讓立法會審議該規例。這程序可確保能

夠及時行使緊急權力。  

11 .  我們的建議與澳洲 TP

1
PT、加拿大 TP

2
PT、新加坡 TP

3
PT和英國 TP

4
PT等海外司

法管轄區的公共衞生法例所規定的做法一致。根據這些地方的法

例，緊急事態宣布／命令／規例一經作出／簽署／訂立，便立即

生效，立法機關亦會同時審議。  

12 .  在發生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，我們會在訂立《公共衞生緊

急事態規例》後向立法會簡報，並會提供有關實施該規例的最新

資料，直至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廢除該規例為止。  

U補償受隔離／檢疫的人蒙受的財政損失  

 

13.  我們研究過澳洲 TP

5
PT、加拿大 TP

6
PT、澳門特別行政區 TP

7
PT、新西蘭 TP

8
PT、

新加坡 TP

9
PT、英國 TP

10
PT 和美國 TP

11
PT 的公共衞生法例。這些法例全部都沒

有條文特別規定須向受隔離／檢疫的人支付補償。  

 
14.  英國的《 1984 年公共衞生 (疾病控制 )法》現時載有一項一

般補償條文，訂明地方主管當局如就某項事件行使本法所賦予的

任何權力而導致某人蒙受損害，而有關事件並非由該人的過失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TP

1
PT  澳洲首都直轄區《 1 9 9 7 年公共衞生法》  

TP

2
PT  魁北克省《公共衞生法》  

TP

3
PT  《 2 0 0 8 年傳染病 (修訂 )法案》  

TP

4
PT  《 2 0 0 4 年社會突發事件法》  

TP

5
PT  《 1 9 0 8 年檢疫法》 (對上一次在 2 0 0 7 年修訂 )  

TP

6
PT  《 2 0 0 5 年檢疫法》  

TP

7
PT   《 2 0 0 4 年傳染病防治法》  

TP

8
PT  《 2 0 0 7 年公共衞生法案》  

TP

9
PT  《 1 9 7 7 年傳染病法》及《 2 0 0 7 年傳染病 (修訂 )法案》  

TP

10
PT  《 1 9 8 4 年公共衞生 (疾病控制 )法》  

TP

11
PT  《 2 0 0 3 年州政府公共衞生範本法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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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起，則主管當局須向該人支付十足的補償。這條法例亦訂明，

如任何人因遵守地方主管當局的要求不工作而蒙受損失，主管當

局須向該人支付補償。英國衞生部於二零零七年三月就檢討這條

法例進行諮詢後，建議修訂有關條文，訂明如地方主管當局所發

命令的對象因要採取有關行動而蒙受損失，原則上地方主管當局

無須支付補償。不過，一名治安法官 ( J u s t i c e  o f  t h e  P e a c e ) (非專

業裁判官 )會有酌情權，決定是否要求地方主管當局補償某人因

遵守命令而蒙受的所有或部分損失。修訂這條法例的法案仍未提

交國會。  

 
15.  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我們參詳下述由政府當局為二零 零八

年二月二十八日的會議擬備的立法會 C B ( 2 ) 11 7 0 / 0 7 - 0 8 ( 0 1 )號文

件內引述的兩項澳洲法例的條文。這些條文似乎隱示受隔離的人

可獲得補償。  

 
(a)  維多利亞省《衞生法》第 125 條  

任何人如因任何土地、建築物或物品被檢取而受影響，可

就有關的檢取獲得補償，除非檢取的需要是因該人的某些

行動或過失所引起。  

 
(b) 澳州首都直轄區《公共衞生法》第 122 條  

任何人如因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所執行的任務 (緊急事

態宣布正在生效期間執行的任務 )中所作的任何事情而蒙

受任何損失或損害  ，可向部長申請補償。  

 
16.  維多利亞省《衞生法》第 125 條涉及土地、建築物或物

品的檢取。根據該法第 124 條，在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期

間，衞生部秘書長可命令檢取在已公布進入緊急狀況的地區內的

土地、建築物或物品， ( a )用於遏止、限制或預防傳染病的散播

方面；或 ( b )進行消毒；或 ( c )如土地、建築物或物品導致疾病散

播，則予以損毀或銷毀。在可行情況下，以及如檢取的土地、建

築物或物品的不再需要用於其被檢取的用途，則應歸還。該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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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條似乎涉及檢取或徵用土地、建築物和物品，而非隔離某個

地區。就我們的情況而言，《條例草案》第 1 2 條及根據《條例草

案》第 8 條訂立的《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》分別就檢取物品和

徵用財產的補償作出規定。  

 
17.  有關澳州首都直轄區《公共衞生法》第 122 條，根據該

法第 120 條，在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期間可執行的任務包

括在某一地區把任何人分隔或隔離、防止進入某一地區等。因

此，根據該法，因受隔離而蒙受損失或損害的人似乎可向部長申

請補償。不過，應留意的是，該法第 122 條所訂明的獲得補償的

權利，只與公共衞生緊急事態宣布正在生效期間的作為有關。該

法並無規定須向沒有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受隔離的人支付

補償。  

 
18.  總結來 說，我們的意見仍然是不會對根據擬議法例合法

受隔離／檢疫的人蒙受的財政損失作出補償。這個立場與我們研

究過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大部分法例一致。任何人若相信是某種

指明傳染病的受感染人士或傳染病接觸者，本身亦有一般責任避

免令其他人承受感染的風險。把衞生主任有理由相信是某種指明

傳染病的受感染人士或傳染病接觸者隔離／檢疫是保障公共衞

生的重要措施。隔離／檢疫的時期不會很長，而當衞生主任認為

該人不具傳染性或可以醫學監察代替隔離／檢疫時，該人便即可

免受隔離／檢疫。  

 
19.  儘 管 如 此 ， 如 發 生 受 影 響 人 數 眾 多 的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

態，雖然政府不必對他們的財政損失承擔責任，但這並不排除政

府以恩恤理由採取紓緩措施。最近的例子是政府在二零零三年嚴

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後成立信託基金，提供特別恩恤金或

經濟援助。 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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